
澎湖縣辦理移工健康檢查

檢及備查申請書

               □ 漁船船員  □ 工作滿六個月

一、主旨：辦理 □ 勞工      □ 工作滿十八個月 健康檢查

檢核備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               □ 家庭幫傭  □ 工作滿三十個月　　

               □ 看護工　　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二、說明： 

　　1、國籍：□泰國　□菲律賓　□印尼　□越南　□其他　　  　

　　2、人數：    人

男 女 其他 合計

    3、工作地點：澎湖縣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三、檢附文件：（一律用A4橫書格式，請依序排列） 

□ 申請書乙份。

□ 雇主委託書乙份。（委託仲介公司辦理者必備）

□ 勞動部核准聘僱許可函影本乙份（含名冊）

（  年  月  日勞職外字第            號）。

□ 國內醫院健康檢查證明正本乙份。

□ 掛號回郵信封乙個（請檢附合適信封並貼足郵資）。

此致

澎湖縣政府衛生局

雇主名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蓋章）

地    址：

電    話：

申請日期：中華民國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


